翁源县“房地一体”农村不动产登记发证

工作指引（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有效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进一步推进翁源县农村宅基地确权登记发证工作，切实维护农民“一户一宅”基本权益、维护农村社会和谐稳定，依据《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加快推进房地一体宅基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粤自然资登记〔2023〕391 号）、《广东省自然资源厅<王广华、刘国洪同志在全国自然资源和不动产确权登记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的通知》（粤自然资登记〔2023〕1353号）、《广东省自然资源厅会议纪要》（〔2021〕16号）和《翁源县“房地一体”农村不动产登记发证工作实施细则》（翁自然资字〔2020〕30号）等文件精神，结合我县实际情况，制订本指引。

第二条  翁源县“房地一体”农村不动产登记工作适用本指引。

第二章  申请不动产登记的例外情形
第三条  “房地一体“农村宅基地及地上建筑物申请办理不动产权登记的具有以下情形：

（一）超面积占地、超建建筑物的宅基地及地上建筑物申请办理不动产登记；
（二）非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申请对宅基地及地上建筑物申请办理不动产权登记；

（三）宅基地占用林地申请办理不动产登记；
（四）宅基地在翁源县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永久基本农田范围内，但已不在翁源县国土空间规划“三区三线”永久基本农田范围内的申请办理不动产登记。

第三章  申请不动产登记的补充要求

第四条  “房地一体“农村宅基地及地上建筑物申请办理不动产权登记的需按以下补充要求办理：

（一）关于超面积占地、超建建筑物的宅基地及地上建筑物申请办理不动产登记的补充要求：

每户宅基地占地面积超过150㎡，地上建筑物建筑总面积超过300㎡，且建筑层数不超过3层（含3层）的只登记合法批准部分面积，超过批准面积建设的，不予确权登记，超出部分在登记簿和权属证书附记栏中注明。
（二）关于非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申请对宅基地及地上建筑物进行不动产权证登记的补充要求：

1、申请人需在本人户口迁出之前已合法取得宅基地使用权证，且户口迁出后未发生改建、拆建、扩建；
2、申请人需提供宅基地合法来源资料；
3、申请人需提供宅基地上的房屋在本人户口迁出之前已建造完成且未发生改建、拆建、扩建的证明，由村民委员会、村小组共同提供（必须由村委会主任、村小组长签字盖章）；

4、申请人需提供派出所出具的户口迁出证明；
5、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三）关于申请办理不动产登记的宅基地占用林地的补充要求：

1、在翁源县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成果（2019年版）时，宅基地地上建筑物已建成的，经套合翁源县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成果数据库（2019年版），该宅基地及其地上建筑物所占土地地类含林地的，权利人可依法申请办理不动产登记；

2、在翁源县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成果（2019年版）时，宅基地地上建筑物已建成的，经套合翁源县林业部门林地数据库，该宅基地及其地上建筑物所占土地地类含林地的，权利人可依法申请办理不动产登记；

3、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四）关于宅基地在翁源县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永久基本农田范围内，但已不在翁源县国土空间规划“三区三线”永久基本农田范围内的申请办理不动产登记的登记要求：

1、宅基地及其地上建筑物所占土地在翁源县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永久基本农田范围内，但已不在翁源县国土空间规划“三区三线”永久基本农田范围内，该宅基地及其地上建筑物可依法申请办理不动产登记；

2、宅基地申请办理不动产登记的不得与其他业务工作存在冲突；
3、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四章  附则

第五条  本指引实施过程中，如与国家、省新出台的规定不一致的，从其规定。

第六条  本指引解释权归翁源县自然资源局。

第七条　本指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至翁源县“房地一体”农村不动产登记工作完成止。



